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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研究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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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本文从公允价值的理论研究入手, 选择美国FASB和IASB为代表的国外公允价值最

新研究成果, 通过评析FASB《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找出对我国的启

示。 

[ 关键词] 公允价值; FASB; IASB。 

2006年2月15日, 财政部发布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在新准则中, 很多方面都体现了与国际会计准

则的趋同, 其中17个具体准则涉及公允价值的应用, 更被视为一大亮点。我国会计界对公允价值给

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许多学者参与到对公允价值的研究和讨论中。财政部对此也非常重视, 派出

工作人员加入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FASB)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nternational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简称IASB) 趋同联合项目”

工作组中, 直接参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制定。 

一、国内文献综述 

新会计准则颁布前( 1997-2005) , 国内关于公允价值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公允价值概念的

理解、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等方面。 

卢永华和杨晓军认为: “公允价值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 是市场而不是其他主体

对资产或负债的认定。”他们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 “公允价值是指理智的双方在一个开放的、不

受干扰的市场中,在平等、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情况下, 自愿进行交换的价值。”葛家澍指出: “公

允价值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最能代表公允价值的, 在市场经济中, 是可以观察到的、由市场价格

机制所决定的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是市场交易各方承认和接受的。”葛家澎、杜兴强认为: “目前

的财务会计计量一般体现为重成本轻价值的特征。历史成本虽然具有可验证性, 然而无法揭示资产

的经济实质——未来经济利益, 在软资产的计量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个缺陷导致企业市场价值与

其账面价值严重背离。资产负债表项目按照价值模式进行公允价值计量将有助于夯实利润, 确保企

业的干净盈余, 提高利润的信息含量。”常勋认为: “公允价值就是公允的现时价值。”谢诗芬指

出: “公允价值是一种全新的复合型会计计量属性,它并非特指某一种计量属性。” 

新会计准则颁布后(2006年至今) , 国内许多学者就公允价值在新准则中的应用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 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如下:徐培红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优点和缺陷, 认为它的优越性体现

在:  

一是符合会计的相关性、配比原则、稳健性和一致性等会计原则要求。二是能合理地反映企业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从而更确切地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及所承担的

财务风险。三是我国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张连起认为: 公允价值必通过人的主观判断才能实现, 

这就使得公允价值演变为一种效用价值。同一事物的效用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 甚至相同的人在

不同的环境下差异也很大, 因此无法形成统一、稳定的评价尺度。刚性不足而弹性有余的性质很容

易被用来操纵。回顾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这两个阶段国内对公允价值的研究文献, 可以总结出其贡

献和不足, 贡献在于: 一是揭示了公允价值的本质, 探讨了它与其他计量属性的关系, 论证了它所

具备的理论根基, 从而为公允价值在实务中的应用做了理论方面的准备。二是客观评价了公允价值

计量的优劣, 说明了我国已基本具备应用的条件, 指出公允价值广泛深入地应用是大势所趋。三是

分析了现阶段公允价值应用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关建议。 

不足之处体现在: 一是已有文献偏重公允价值的理论分析, 对其应用研究不足。二是新准则颁

布后, 研究文献多为对公允价值在准则中应用的总体评价, 或者选择单一具体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应

用进行阐述, 两者结合的较少, 即便结合讨论, 也不甚详尽具体。三是对于公允价值应用存在的问

题, 多在完善应用环境、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方面给出建议, 仍有待更全面地思考和总结。 

二、公允价值在国外的应用及其最新研究成果 

本着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目的, 本文选择美国和IASB为代表介绍公允价值的应用情况。 

美国对公允价值的研究和应用三十多年来一直引领世界。1970年APB报告书第4辑中的公允价值

概念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而FASB2006年9月发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

(SFAS157) 更是代表了公允价值的最新研究成果。 

IASB是公允价值研究和应用的积极推动力量, 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投入,并且由于会计准

则国际趋同的发展, 如欧盟规定所有在欧盟国家上市的公司自2005年起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 澳大利亚“财务报告委员会”( FRC) 宣布澳大利亚的报告主体在2005年1月1日起采纳

IAS和IFRS; 新西兰“会计评审委员会”要求新西兰的所有上市公司从2007年起遵守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 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制定会计准则时也不同程度地采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可见, 

IASB对公允价值的研究和应用所做的努力, 代表了国际上在这方面的成就和发展趋势。 

1.国外对公允价值的研究。国外对公允价值的研究主要侧重于: ( 1) 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的争

论; ( 2) 公允价值的确认、计量、报告; (3) 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 

2.公允价值在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公允价值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会计准则中, 下面分别就其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做简要阐述。( 1) 公允价值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中的应用。公允价值在国际准则中的应用可分为两类: 一类为公允价值在金融工具计量上的应用, 

一类为公允价值在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外的其他资产和负债计量上的应用。( 2)公允价值在美国

财务会计准则中的应用。FASB发布的当前有效的六个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公告(SFAC) 中, 有四个与公

允价值会计有关。公允价值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金融工具; 一类

是针对其他资产和负债。FASB对公允价值在金融工具上的应用是先解决披露问题, 然后为确认和计

量制订标准。这期间FASB加大公允价值使用力度的基本思路是: 一方面FASB将公允价值全面融入新

发布的准则; 另一方面, 对一些先前的准则进行修订并同时将公允价值融入准则, 或者对先前己经

应用公允价值的准则进行改进。 



三、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 SFAS157) 及启示SFAS157对我国公

允价值的应用问题有以下启示: 

1.应考虑在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中补充制定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和指南, 全面、统一地规范

和指导公允价值计量问题,是提高公允价值计量可操作性的重要途径。新准则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规

范分散在17项具体准则中, 难免有重复或冲突的现象, 如“资产减值”准则将销售协议价格作为确

定公允价值的首选, 而“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活跃市场中的报价作为首选。这种状况可能

会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和可比性。 

2.在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制定和应用之前, 增加并细化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不失为一种明智务

实之举。就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而言, 公允价值的应用也存在局限性, 但是全面充分的披露可以在

某种程度上弥补目前尚无统一规范和指导的不足, 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含量, 维护投资者和债

权人的知情权, 更好地为其决策服务。 

3.通过加强与评估业的合作来推动公允价值的应用。SFAS157中对公允价值的估价做了详尽的规

定, 这意味独立、公正的评估机构和专业评估技术将在公允价值的计量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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